
发改委等 10部门联合开展试点 结合新型城镇化支持农民工

返乡创业 

2015年 12月 3 日，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商务部、人

民银行等 10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

创业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试点工作。试点采取 3年滚动的实施方式，每年选择一批县级地区开展试点。 

《通知》主要任务： 

试点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面临的场地短缺、基础设

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不配套以及融资难融资贵、证照办理环节多等突出问题，

按照聚焦重点、滚动实施的原则，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园区资源整合。依托现有各类开发区及闲置厂房等存量资源，

通过 PPP等多种方式，整合发展返乡创业园区，聚集生产要素，完善配套设施，

降低创业成本。落实完善鼓励创业的用地支持、税费、租金减免和资金补贴等

扶持政策，适当放宽用电用水标准，吸引更多农民工等人员入园创业、集群创

业。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公司债券，依托股权众筹

投资试点，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加大返乡创业金融支持力

度。 

（二）加强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地区在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的基础上，继

续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县、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

本实现县城通二级以上公路，提高中小城市、小城镇通行能力。加快实施宽带

乡村工程，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整合利用已有资源，搭建便捷高效

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改善基层互联网创业基础条件。依托物流业转型升级、

农产品冷链物流等项目，加快改善物流服务能力。创新支持方式，吸引社会资

本加大投入，建设智能电商物流仓储设施，打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到千家万户的“最后一百米”。 

（三）加强服务能力建设。鼓励试点地区依托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



施、政务服务大厅等拓展、整合创业政策咨询、创业孵化、创业培训等服务功

能，全面提高返乡创业就业服务能力。引导有条件的地区，依托基层就业和社

会保障服务场所，整合证照办理等相关公共服务资源，加快建立融资、融智、

融商一体化创业服务中心，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提供“一站式”、“一条龙”

专业化服务。鼓励社会资本、龙头企业加大投入，围绕产业聚集发展链条，建

设返乡创业服务孵化设施。 

试点采取三年滚动的实施方式，每年选择一批县级地区开展试点。国家将

根据试点申报情况，在整合资源、盘活存量的基础上，予以政策支持、项目支

持和渠道支持。 

一是强化政策支持。对于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加快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支持方式，加大

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在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的基础上，优化、提高政策支持效

果。 

二是加强项目引导。对于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试点地区，

依托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项目、物流转型升级项目、宽带乡村工程等

予以支持引导。试点地区按照盘活存量、补足短板的原则，做好项目规划和衔

接，统筹申请专项建设债等项目支持。 

三是组织渠道对接。开发符合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需要的培训课程，

依托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通过远程视频，实施“公益创业培训课程

免费下县乡”活动。组织召开返乡创业圆桌座谈会，集中梳理各地促进返乡创

业的好做法、好经验，研究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打通政策设计到实际执行的

渠道。 

《通知》提出，将坚持市场化导向，重点通过健全机制，调动市场主体支

持、参与、推动返乡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激发创业热情，为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提供广阔空间。 

《通知》明确，将因地制宜，深度开发特色优势资源，顺应产业转移趋势

和潮流，借力“互联网+”等现代商业手段，加快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返



乡创业产业集群，引导返乡人员围绕龙头产业、龙头企业集群创业。要合理布

局，整合资源，统筹区域内返乡创业园区建设和产业布局，走差异化创业之路，

避免遍地开花。同时，要鼓励开发乡村、乡土、乡韵潜在价值，促进农村地区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提供更多机会和选择，促进城

乡统筹发展。 

考虑到农民工返乡创业可能遇到的现实困难，在开展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试点的过程中，应该首先帮助返乡农民工拓宽融资渠道，使他们的创业项目获

得更加便捷和优质的资金支持；其次，要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土地的有

序流转，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帮助返乡农民工解决创业所需要的土地和厂房等。

此外，还要努力帮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解决好部分农村地区信息相对闭塞的问

题，使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资源。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新型城镇化本质上就是人的城镇化，支

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可以有效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就地就

业。在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应注意引导他们到交通条件相对便利的

小城镇、小县城，或者产业发展条件比较成熟的产业园区中去，使他们更加充

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进一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很多农民工在返乡以后，虽

然已经不能适应纯粹的农业生产，但是，这些人在广大农村地区有着很厚实的

生活经历，对于农村生产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更清楚农村的资源禀赋。

如果能把这些优势与广阔市场结合起来，在农村本地特色资源上做文章，能够

使现有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将有效拓展农业的发展空间，也为农村的剩

余劳动力找到更多的出路。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

点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重要抓手，是探索完善返乡创

业体制机制的重要方式，是激发输出地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实践，

对于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返乡创业具有十分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